                                                 类
                                      公开（是  否）
山西省生态环境厅

     晋环提函〔2025〕35号
关于省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第0625号提案的答复
张志刚委员：

您好。您提出的《关于推动我省“无废城市”建设的建议》收悉，结合我省实际情况和目前开展的相关工作，经我厅会同省商务厅、科技厅及太原市人民政府共同研究，现答复如下：

我省作为国家重要的能源化工基地，以煤矸石、粉煤灰等为代表的大宗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大、存量多，不仅占用土地，也造成环境污染风险等问题。而且目前煤矸石等综合利用方式目前仍以发电、制备建筑材料等传统途径为主，部分用于井下充填，综合利用途径有限，综合利用率低。
省科技厅在2021年以来，通过重大专项、重点研发计划等形式，立项支持了“煤矸石制备人工生态土壤技术研究与示范”“粉煤灰基高强聚合物预制件及保温材料开发与应用”“脱硫石膏高端利用关键技术及专用设备研发”等16个废弃物综合利用领域项目，财政支持资金2470万元，为推进我省相关工作提

供了坚实的科技支撑。同时在相关领域布局建设了山西省黄河实验室、工业固废协同处置与低碳化利用山西省技术创新中心等创新平台。

近年来，省商务厅持续推动再生资源回收骨干企业培育工作，筛选分类回收量大、回收网点覆盖面广、信息化应用及技术创新多的企业，培育全省再生资源回收骨干企业。

太原市作为国家废旧物资循环利用体系重点城市，一是积极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印发《太原市废旧物资循环利用体系建设实施方案》《太原市“十四五”时期“无废城市”建设实施方案》等文件，建立完善生活源可回收物市场化作业机制。目前，已基本构建完成生活垃圾分类处理体系，全市实际经营的再生资源回收站有960家。主城区生活垃圾分类覆盖率达到100%，回收利用率稳定达到35%以上，资源化利用率达到85%以上。二是紧抓国家开展“两新”政策机遇，为全市资源循环利用项目争取资金支持。2024年为万柏林区垃圾分类及废旧物资回收体系建设等三个项目争取到大规模设备更新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1086万元；2025年向国家发改委推荐山西龙泉工业有限公司建设年加工250万吨煤矸石、煤泥综合利用项目申请节能降碳2025年中央预算内资金支持，拟申请资金2525万元。2024年市商务局等8部门联合印发《太原市关于健全废旧家电家具等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实施方案》，加快建设家电家具回收利用体系。三是持续加强科技创新支持引导力度，聚焦节能环保、绿色低碳、新材料等重点领域，培育建设省实验室、技术创新中心、新型研发机构等高水平创新平台，支撑“无废城市”建设。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推进科技成果转化，搭建校企合作平台。同时，持续强化资源综合利用项目建设，推进绿色制造体系创建。目前全市已有国家级绿色工厂21个，省级绿色工厂31个，国家级绿色工业园区2个、省级绿色园区2个、国家级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1个、省级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2个。四是积极推动建设废旧物资循环利用产业园，引入多元化运营公司，整合隔离优势资源，实现废旧物资循环利用产业集聚化发展。打造“再生资源循环利用共享经济综合服务平台”将信息资源与废旧物资回收、产业政策、招商运营、企业服务相结合，解决再生资源行业小散乱问题。

省生态环境厅按照国家关于“无废城市”建设的有关要求，积极推动我省相关市开展“无废城市”建设工作，会同省有关部门向生态环境部推荐太原、晋城、吕梁市作为开展“无废城市”建设的城市。2022年生态环境部同意我省太原、晋城市作为“十四五”时期“无废城市”建设的城市，我厅建立省级协调工作机制和技术帮扶组，积极推动太原、晋城两市“无废城市”建设相关工作的开展，取得一定成效。《山西省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攻坚行动方案》中也明确提出，聚焦煤矸石、粉煤灰等大宗工业固废，坚持“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原则，以“无废城市”建设为抓手，统筹推进固体废物综合治理。目前吕梁市已编制完成“无废城市”建设工作方案正在报市政府发布中，运城阳光焦化集团也在积极开展“无废集团”的建设工作。

下一步，我们将认真落实贯彻国家和省委省政府有关部署，会同相关部门，建立部门联系、跟进和评估机制，加强绩效评估，不断完善各部门联动联合机制，共同推动我省“无废城市”建设。

一、推动《山西省城乡垃圾管理条例》《再生资源绿色分拣中心建设管理规范》等法规政策落到实处，推进绿色分拣中心建设。明确建设城乡再生资源回收体系的支持方向，畅通“智能回收点-街道中转站-区域分拣中心-市级中心”四级网络，构建“线上预约+线下回收+以旧换新+社区便民”多元化回收渠道，推广“互联网+回收”“以租代购”等新模式；完善政策保障措施，探索“碳普惠”激励市民参与。

二、进一步引导科研院所发挥技术支撑优势，与企业开展产学研深度融合，聚集创新优势资源，打造高水平创新平台载体，凝练科技创新项目，力争为“无废城市”建设和废弃物综合利用工作提供更好科技支撑。

三、持续推动废弃物精细管理、有序回收、高效利用，发展资源循环利用产业，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一是加快构建覆盖全面、运转高效、规范有序的废弃物循环利用体系。积极创建大宗固废综合利用实验室、中试熟化与产业化基地，重点突破源头减量、减害和高质综合利用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保障工业固废综合利用技术实际应用。二是加强与其他省市技术、人才、项目等方面合作，积极引进工业资源综合利用优势企业与科研院所，共同开发资源综合利用高附加值产品。三是积极争取专项资金支持废弃资源综合利用重点项目，全面落实增值税、所得税、环境保护税等优惠政策，鼓励发展绿色信贷，不断探索依托市场机制推动大宗固废综合利用的路径和模式。四是进一步规范煤矸石生态回填行为，促进煤矸石规模化集中利用，严格执行固废污染防治相关法律法规，对违法行为加大处罚力度，从源头减量促进“无废城市”建设。

四、加快推动太原市、晋城市“无废城市”建设，鼓励其他城市结合本地实际开展“无废城市”建设，在太原市、晋城市“无废城市”建设的成果和经验基础上，积极推动其他市梯次开展“无废城市”建设，到2027年全省“无废城市”建设比例达到60%。推动各类社会组织开展“无废细胞”建设，以点带面，全面提升我省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水平。

以上答复您是否满意，如有意见，敬请反馈。

感谢您对省政府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并欢迎今后提出更多宝贵意见。

负 责 人：

承 办 人：申 睿

联系电话：0351-6371054
                          山西省生态环境厅        

 2025年6月10日        

（此件主动公开）
